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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

劾 

案 

文 
壹
、
被
付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梁 
樾 

 
 
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（
職
等
依
交
通
事
業
人
員
職
等
分
類
屬
技
術
長
，
任
期
自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
十
四
日
迄
今
） 

貳
、
案
由
： 被

付
彈
劾
人
梁
樾
為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，
未
切
實
督
導
所
屬
執
行
高
屏
大
橋
之
「
耐
洪
評
估
」
，

於
八
十
八
年
辦
理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時
，
未
能
切
實
監
督
所
屬
執
行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，
致
使
橋
基
保
護
工

程
未
臻
完
備
，
導
致
該
橋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遭
洪
水
沖
刷
後
，
使
橋
基
側
向
支
承
不
足
，
釀
成
橋
樑
斷

裂
之
災
害
，
造
成
駕
駛
人
蔡
○
娟
等
二
十
二
人
受
傷
送
醫
及
財
物
損
失
，
並
造
成
高
、
屏
地
區
民
眾
往

返
繞
道
之
不
便
，
核
其
所
為
，
顯
然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提
案
彈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與
證
據
： 

被
付
彈
劾
人
梁
樾
自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迄
今
，
先
後
任
職
台
灣
省
政
府
交
通
處
公
路
局
局

長
（
註
：
該
局
於
精
省
後
，
改
隸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）
及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，
綜
理
局
務
，
依
交
通
事

業
人
員
職
等
分
類
屬
技
術
長
，
因
未
切
實
監
督
所
屬
正
確
執
行
職
務
，
致
高
屏
大
橋
於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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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日
斷
裂
，
造
成
駕
駛
人
蔡
○
娟
等
二
十
二
人
受
傷
送
醫
，
及
嚴
重
之
財
物
損
失
，
並
造
成
高
、

屏
地
區
民
眾
往
返
繞
道
之
不
便
，
其
詳
情
如
下
： 

一
、 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梁
樾
，
明
知
高
屏
大
橋
所
橫
跨
之
高
屏
溪
河
床
已
嚴
重
下
降
，
且
八
十
五
年
、
八

十
八
年
已
分
別
發
生
里
嶺
大
橋
凹
洞
、
高
美
大
橋
橋
墩
淘
空
案
，
卻
未
切
實
督
導
所
屬
執
行
橋
樑
耐
洪

評
估
，
以
防
範
未
然
，
核
有
違
失
： 

（
一
） 

查
八
十
三
年
南
韓
聖
水
大
橋
於
交
通
尖
峰
時
間
突
然
崩
塌
，
八
十
五
年
賀
伯
颱
風
侵
襲
台
灣
，
造

成
中
南
部
多
座
橋
樑
損
害
【
證
一
】
，
受
損
橋
樑
中
同
屬
高
屏
溪
河
系
者
有
寶
來
一
橋
、
高
美
大

橋
、
里
港
大
橋
、
里
嶺
大
橋
及
高
屏
大
橋
【
證
二
】；
八
十
八
年
八
月
九
日
下
午
五
時
卅
分
許
，
橫

跨
高
屏
溪
之
高
美
大
橋
不
堪
河
水
暴
漲
之
衝
擊
，
編
號
六
號
之
橋
墩
保
護
工
遭
洪
水
沖
毀
，
造
成

基
礎
淘
空
【
證
三
】
，
前
揭
重
大
橋
樑
事
故
，
均
嚴
重
影
響
公
共
安
全
。
其
中
發
生
於
八
十
三
年

十
月
二
十
一
日
之
南
韓
聖
水
大
橋
崩
塌
事
件
，
該
國
漢
城
市
長
立
即
遭
撤
換
，
南
韓
報
紙
更
以
「
國

家
的
危
機
」
突
顯
問
題
嚴
重
性
【
證
四
】
。
該
案
之
發
生
，
頓
時
成
為
國
際
矚
目
焦
點
，
我
國
立

法
院
多
位
立
法
委
員
，
即
對
行
政
院
提
出
質
詢
略
以
：「
…
定
期
公
佈
橋
樑
安
全
使
用
安
全
狀
態
…

許
多
橋
樑
橋
基
設
計
深
度
不
足
…
」
【
同
證
一
】
、
「
…
建
議
國
內
應
全
面
徹
查
老
舊
橋
樑
…
」
【
同

證
四
】、「
…
我
國
安
全
性
有
問
題
的
橋
樑
有
高
屏
大
橋
…
」
【
證
五
】、「
國
內
許
多
橋
樑
…
有
的
乏

人
管
理
，
有
的
維
修
不
力
，
在
在
潛
藏
危
機
…
必
須
從
嚴
檢
查
…
以
免
釀
成
大
禍
」
【
證
六
】、「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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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事
件
至
少
對
我
國
提
出
警
訊
，
政
府
不
能
對
老
舊
橋
樑
之
維
護
掉
以
輕
心
…
基
礎
沖
刷
是
橋
樑

崩
坍
主
因
…
」
【
證
七
】
、
「
…
韓
國
的
殷
鑑
不
遠
，
我
們
豈
可
重
蹈
覆
轍
！
」
【
證
八
】
、
「
…
中
沙

大
橋
和
南
部
地
區
的
高
屏
大
橋
…
出
現
橋
面
裂
縫
或
橋
基
裸
露
現
象
，
但
負
責
橋
樑
養
護
及
相
關

的
路
政
單
位
，
大
多
只
是
消
極
加
以
填
補
或
作
一
些
象
徵
性
橋
墩
保
護
工
作
…
」
【
證
九
】
、
「
目

前
台
灣
省
共
有
一
千
一
百
零
六
座
老
舊
橋
樑
，
許
多
是
日
據
時
代
或
…
民
國
六
十
年
間
興
建
…
一

般
入
土
不
深
，
易
受
洪
水
沖
刷
而
引
起
下
陷
或
倒
塌
…
高
屏
大
橋
，
中
沙
大
橋
橋
墩
嚴
重
裸
露
，

情
況
岌
岌
可
危
…
」
【
證
十
】、「
…
目
前
安
全
性
較
有
問
題
的
橋
樑
有
高
屏
大
橋
…
」
【
證
十
一
】
，

上
開
事
實
殷
鑑
不
遠
，
且
立
法
院
多
位
立
法
委
員
本
於
輿
情
亦
提
出
上
開
重
大
警
訊
。
爰
此
，
交
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梁
樾
，
依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暫
行
組
織
規
程
第
三
條
規
定
，
負
責
綜
理
局
務
，
允

應
提
高
警
覺
，
掌
握
先
進
防
災
技
術
，
切
實
督
導
所
屬
對
高
屏
大
橋
執
行
「
耐
洪
評
估
」
，
以
防
範

未
然
，
是
屬
責
無
旁
貸
之
重
責
大
任
。 

（
二
） 

復
查
災
害
防
救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規
定
：
「
各
級
政
府
及
相
關
公
共
事
業
應
置
專
責
人
員
，
執
行
災

害
預
防
各
項
工
作
」，
另
第
三
次
中
央
防
災
會
報
修
正
之
「
防
災
基
本
計
畫
」
亦
規
定
：「
災
害
防

救
工
作
分
為
災
害
預
防
、
災
害
應
變
、
災
害
善
後
復
原
重
建
等
三
大
部
分
…
」
、
「
以
現
今
之
科

技
水
準
與
國
家
財
力
而
言
，
應
著
重
於
帄
時
防
災
準
備
」、「
各
學
校
機
關
團
體
，
均
應
建
立
防
災

組
織
，
負
責
各
種
災
害
預
防
…
」
【
證
十
二
】，
另
行
政
院
院
長
於
行
政
院
八
十
七
年
五
月
二
十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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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召
開
第
二
五
八
○
次
會
議
時
亦
指
示
各
機
關
：「
防
汛
季
節
即
將
來
臨
，
為
維
護
公
共
安
全
…
應

加
強
橋
樑
、
水
庫
、
堤
防
之
各
項
檢
查
…
以
確
保
民
眾
生
命
財
產
之
安
全
」
【
證
十
三
】
，
且
行
政

院
於
八
十
七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通
過
之
「
行
政
院
八
十
八
年
下
半
年
至
八
十
九
年
施
政
方
針
」
，
亦

將
「
提
升
道
路
橋
樑
之
安
全
」
列
為
施
政
重
點
之
一
【
證
十
四
】
。
足
見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有
盡
一

切
力
量
，
預
防
橋
樑
事
故
發
生
之
職
責
。
尤
以
前
揭
高
美
大
橋
橋
墩
淘
空
、
南
韓
聖
水
大
橋
斷

裂
等
案
例
，
殷
鑑
不
遠
，
對
於
高
屏
溪
河
床
嚴
重
下
降
之
事
實
，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梁
樾
允
應

督
導
所
屬
確
實
執
行
高
屏
大
橋
耐
洪
評
估
，
以
防
範
未
然
。 

（
三
） 

況
交
通
部
於
八
十
六
年
已
完
成
「
建
立
公
路
橋
樑
安
全
檢
測
評
估
子
系
統
軟
體
研
究
計
畫
」
，
該

計
畫
對
於
橋
樑
之
「
耐
洪
評
估
」
【
證
十
五
】
有
諸
多
研
究
成
果
，
案
經
交
通
部
將
該
研
究
計
畫

函
送
相
關
單
位
參
採
，
並
建
置
於
交
通
部
網
際
網
路
供
查
詢
使
用
【
證
十
六
】
，
由
八
十
七
年
六

月
交
通
部
運
輸
研
究
所
委
託
完
成
「
本
省
西
部
重
要
河
川
橋
樑
橋
基
災
害
分
析
與
橋
基
保
護
工
法

資
料
系
統
之
建
立
」
之
研
究
計
畫
【
同
證
二
】
，
可
知
高
屏
溪
河
床
已
嚴
重
下
降
，
公
路
局
對
高

屏
大
橋
之
安
全
應
詳
予
檢
測
評
估
，
而
被
付
彈
劾
人
卻
未
督
導
所
屬
執
行
高
屏
大
橋
之
「
耐
洪
評

估
」
，
致
使
高
屏
大
橋
於
該
局
未
預
知
情
形
下
倒
塌
，
核
有
違
失
。 

二
、 
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於
八
十
八
年
辦
理
高
屏
大
橋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時
，
雖
曾
調
閱
該
橋
原
設
計
圖
說
，
卻
未

對
全
數
橋
墩
為
整
體
保
護
之
考
量
，
致
未
能
發
現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樁
長
僅
十
八
公
尺
，
屬
於
橋
樑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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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弱
面
之
事
實
，
而
採
取
橋
基
整
體
保
護
之
因
應
設
計
及
維
護
工
程
，
導
致
該
橋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遭

洪
水
沖
刷
後
，
使
橋
基
側
向
支
承
不
足
，
釀
成
橋
樑
斷
裂
之
災
害
，
該
局
局
長
梁
樾
未
切
實
監
督
所

屬
執
行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，
顯
有
違
失
： 

高
屏
大
橋
於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斷
裂
，
斷
裂
原
因
源
自
於
該
橋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之
倒

塌
，
該
橋
墩
雖
於
八
十
四
年
間
以
蛇
籠
加
以
保
護
【
證
十
七
之

P
.
2
9

】
，
惟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於
七
十

六
年
已
知
悉
高
屏
溪
河
床
已
嚴
重
下
降
之
事
實
【
證
十
七
之

P
.
1
1

】
，
又
該
局
核
定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
豪
雨
整
修
工
程
時
，
雖
曾
調
閱
高
屏
大
橋
原
設
計
圖
說
據
以
設
計
，
惟
未
對
該
橋
予
以
全
面
檢
討
，

僅
對
第
二
十
五
號
至
第
三
十
一
號
橋
墩
施
作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，
未
能
發
現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樁
長
僅

十
八
公
尺
，
且
為
摩
擦
樁
（
如
附
圖
一
）
之
群
樁
承
載
設
計
，
相
較
於
第
一
號
至
第
十
八
號
橋
墩
採

用
沉
箱
基
礎
（
如
附
圖
二
）
設
計
、
第
二
十
五
號
至
第
二
十
九
號
橋
墩
採
用
三
十
至
四
十
五
公
尺
樁

長
而
言
，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已
屬
橋
樑
系
統
弱
面
之
事
實
【
證
十
七
之

P
.
2
5

】
，
而
迅
速
採
取
橋
樑

整
體
保
護
之
因
應
設
計
及
維
護
工
程
。
況
上
開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於
八
十
二
年
至
八
十
三
年
及
八
十

三
年
至
八
十
四
年
間
，
先
後
已
施
作
二
次
之
保
護
工
程
，
顯
見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並
非
自
始
處
於
安

全
狀
況
，
其
穩
定
性
係
隨
時
間
而
變
，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更
應
延
長
保
護
範
圍
至
橋
樑
全
斷
面
；
惟
該

橋
因
缺
乏
整
體
保
護
，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至
二
十
五
日
間
（
註
：
畢
利
斯
颱
風
過
境
後
）
於

遭
受
超
臨
界
流
及
水
躍
（
如
附
圖
三
）
之
襲
擊
時
，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因
無
消
波
塊
及
阻
擋
樁
之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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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【
證
十
七
之

P
.
1
5

】
，
且
八
十
八
年
第
二
十
五
號
至
第
三
十
一
號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未
包
含
第
二
十

二
號
橋
墩
，
導
致
橋
基
未
支
承
長
度
增
加
，
俟
第
二
十
二
號
橋
墩
之
蛇
籠
保
護
工
（
八
十
四
年
間
完

成
）
在
基
樁
裸
露
深
度
超
過
容
許
值
後
，
摩
擦
樁
之
承
載
力
不
足
【
證
十
七
之

P
.
2
2

】
，
該
橋
旋
於
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達
到
基
礎
結
構
破
壞
臨
界
點
而
斷
裂
。
綜
上
，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設
計
橋
基

保
護
工
程
，
未
善
盡
應
有
之
注
意
，
未
採
橋
樑
全
斷
面
一
致
之
整
體
保
護
之
考
量
，
自
屬
橋
基
保
護

工
程
未
臻
完
備
，
被
付
彈
劾
人
未
切
實
監
督
所
屬
正
確
執
行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，
顯
有
重
大
違
失
。 

三
、 
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未
能
採
行
顧
問
公
司
於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所
提
應
監
測
高
屏
大
橋
之
建
議
，
致
使
該
橋
缺

乏
斷
橋
預
警
機
制
，
該
局
局
長
梁
樾
缺
乏
危
機
預
警
觀
念
，
疏
於
建
立
橋
樑
預
警
監
測
系
統
，
核
有
違

失
： 

（
一
） 

「
為
有
效
執
行
緊
急
應
變
措
施
，
各
級
政
府
及
相
關
公
共
事
業
，
帄
時
應
實
施
下
列
準
備
工
作
：
…

三
、
災
害
監
測
、
預
報
、
警
報
發
布
及
其
設
施
之
強
化
…
」
、
「
…
各
級
災
害
應
變
中
心
應
有
固
定

之
運
作
處
所
，
充
實
災
害
防
救
設
備
並
作
定
期
演
練
…
。
」
分
別
為
災
害
防
救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、

二
十
八
條
所
明
定
，
另
查
八
十
六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第
三
次
中
央
防
災
會
報
修
正
之
「
防
災
基
本
計

畫
」
亦
規
定
：
「
充
實
防
災
業
務
設
施
與
設
備
」
、
「
為
免
再
度
發
生
災
害
，
應
新
設
或
改
良
必
要

之
設
施
」
【
證
十
八
】
，
尤
以
前
揭
高
美
大
橋
橋
墩
淘
空
、
南
韓
聖
水
大
橋
斷
裂
案
例
，
殷
鑑
不

遠
，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梁
樾
對
於
管
轄
之
橋
樑
允
應
切
實
督
導
所
屬
齊
備
橋
樑
自
動
監
測
設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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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設
施
，
方
屬
盡
責
。 

（
二
） 

然
查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畢
利
斯
颱
風
過
後
，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雖
派
員
檢
查
高
屏
大
橋
【
證

十
九
】
，
因
溪
水
混
濁
，
無
法
以
目
視
查
看
橋
基
狀
況
，
未
能
即
時
發
現
橋
基
異
常
狀
況
。
此
一

情
形
，
固
屬
人
類
視
力
無
法
克
服
之
困
難
，
惟
查
該
局
前
曾
委
託
昭
凌
工
程
顧
問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（
以
下
簡
稱
昭
凌
公
司
）
檢
測
，
該
公
司
於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完
成
之
檢
測
報
告
「4

.
3

結
論
」
即

提
出
建
議
：
「
…
為
避
免
發
生
災
害
，
實
有
必
要
針
對
沖
刷
問
題
尋
求
澈
底
改
善
方
案
，
並
設
置

監
測
系
統
進
行
長
期
監
測
」【
證
二
十
】
。
惟
該
局
卻
以
「
鑑
於
國
內
外
安
裝
監
測
系
統
之
橋
樑
不

多
且
技
術
上
並
不
十
分
成
熟
，
監
測
擷
取
之
資
料
亦
常
無
法
完
整
，
故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於
八
十
八

年
曾
在
自
強
、
中
彰
等
橋
詴
辦
裝
設
自
動
化
監
測
系
統
，
惟
因
橋
樑
監
測
系
統
之
佈
設
，
係
較
先

進
技
術
，
必
須
考
慮
預
警
門
檻
值
訂
定
之
原
理
及
有
效
性
，
監
測
計
之
種
類
、
型
式
、
佈
置
之
位

置
、
可
靠
性
、
耐
久
性
、
敏
感
度
等
，
且
尚
無
國
家
標
準
及
規
範
，
故
該
二
座
橋
樑
尚
屬
詴
辦
階

段
，
其
成
效
尚
待
評
估
，
且
高
屏
大
橋
由
於
歷
次
沖
刷
災
害
均
係
採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，
而
橋
樑
監

測
系
統
僅
能
提
供
預
警
功
能
，
對
橋
樑
本
身
結
構
之
安
全
維
護
並
無
作
用
…
」
【
證
二
十
一
】
為

由
，
未
建
立
橋
樑
監
測
系
統
，
致
高
屏
大
橋
於
無
預
警
情
形
下
斷
裂
，
造
成
駕
駛
人
蔡
○
娟
等
二

十
二
人
受
傷
送
醫
及
財
物
損
失
，
並
造
成
高
、
屏
地
區
民
眾
往
返
繞
道
之
不
便
；
被
付
彈
劾
人
位

居
該
局
技
術
長
之
最
高
職
位
，
對
於
上
開
法
令
置
若
罔
聞
，
對
於
監
測
技
術
未
適
時
引
進
採
用
，



 8 

況
被
付
彈
劾
人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於
「
台
灣
公
路
工
程
」
發
表
之
「
西
螺
、
自
強
大
橋
橋
基
保
護

及
補
強
施
工
以
及
自
動
安
全
監
測
」
論
文
，
已
設
定
預
警
門
檻
值
【
證
二
十
二
】
，
顯
見
橋
樑
監

測
系
統
雖
非
十
全
十
美
，
惟
至
少
可
彌
補
人
力
不
足
與
視
覺
之
限
制
，
然
被
付
彈
劾
人
不
思
此

途
，
亦
未
參
考
台
北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養
護
工
程
處
定
期
辦
理
橋
樑
水
準
測
量
方
式
【
證
二
十
三
】

以
檢
測
橋
墩
高
程
，
顯
然
欠
缺
危
機
預
警
觀
念
與
積
極
主
動
之
創
造
精
神
【
證
二
十
四
】
致
無
以

爭
取
高
屏
大
橋
倒
塌
前
之
第
一
搶
救
時
間
，
自
難
辭
疏
失
之
咎
。 

四
、 

前
揭
橋
樑
「
耐
洪
評
估
」
之
可
行
性
，
有
學
者
參
考
交
通
部
八
十
六
年
完
成
之
「
建
立
公
路
橋
樑
安

全
檢
測
評
估
子
系
統
軟
體
研
究
計
畫
」
所
著
之
「
橋
樑
檢
測
評
估
與
補
強
」
一
書
部
分
章
節
【
同

證
十
五
】
可
資
證
明
，
又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未
臻
完
備
之
事
實
，
亦
有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委
託

學
者
專
家
組
織
「
高
屏
大
橋
斷
橋
事
件
專
案
調
查
小
組
」
所
為
之
專
案
調
查
報
告
：
「
…
高
屏
大
橋

斷
橋
原
因
乃
橋
墩
第
二
十
二
號
倒
塌
下
陷
…
橋
墩
第
二
十
二
號
屬
於
摩
擦
樁
之
群
樁
承
載
設
計
，
必

須
靠
樁
周
與
砂
土
間
的
摩
擦
來
承
擔
力
量
，
一
旦
基
樁
裸
露
，
摩
擦
面
積
減
少
，
未
支
撐
長
度
增
加
，

承
載
力
就
會
大
幅
下
降
，
且
可
能
會
伴
隨
挫
屈
甚
至
折
斷
等
不
穩
定
現
象
…
橋
樑
管
理
單
位
採
用
墩

基
蛇
籠
保
護
工
並
不
能
達
到
抑
制
河
床
下
降
、
回
淤
砂
土
、
及
恢
復
摩
擦
面
積
之
目
的
…
」
足
資
證

明
。
【
證
十
七
之

P
.
2
5
~
2
6

】
。
顯
見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欠
缺
橋
樑
系
統
整
體
保
護
與
事
先
執
行
「
耐
洪

評
估
」
之
安
全
觀
念
，
致
生
災
害
；
另
關
於
橋
樑
監
測
預
警
部
分
，
被
付
彈
劾
人
於
八
十
九
年
十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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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日
接
受
本
院
約
詢
時
，
雖
辯
稱
：
「
高
屏
大
橋
並
非
建
議
危
橋
名
單
內
，
故
無
裝
設
監
測
系
統
…
」

【
證
二
十
九
】
。
惟
高
屏
大
橋
為
重
要
橋
樑
，
昭
凌
公
司
既
已
提
出
警
訊
在
先
，
且
該
橋
第
二
十
二

號
橋
墩
於
八
十
二
年
至
八
十
三
年
及
八
十
三
年
至
八
十
四
年
間
，
先
後
已
施
作
二
次
之
保
護
工
程
，

雖
尚
未
列
為
危
橋
，
惟
仍
有
監
測
預
警
之
必
要
，
況
橋
樑
是
否
為
「
危
橋
」
係
隨
時
間
而
異
，
並
非

某
一
時
段
非
列
為
「
危
橋
」，
則
永
遠
非
為
「
危
橋
」。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基
於
維
護
橋
樑
安
全
之
職
責
，

仍
應
積
極
主
動
辦
理
橋
樑
安
全
監
測
，
並
藉
由
多
次
監
測
經
驗
，
求
得
橋
樑
安
全
之
「
預
警
值
」、「
封

橋
行
動
值
」
，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卻
怠
於
執
行
橋
樑
自
動
監
測
，
高
屏
大
橋
於
上
開
違
失
之
綜
合
效
應

影
響
下
，
於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無
預
警
斷
裂
，
造
成
駕
駛
人
蔡
○
娟
等
二
十
二
人
受
傷
送
醫

及
財
物
損
失
，
並
造
成
高
、
屏
地
區
民
眾
往
返
繞
道
之
不
便
；
被
付
彈
劾
人
位
居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技

術
長
之
最
高
職
位
，
未
能
切
實
監
督
所
屬
執
行
「
耐
洪
評
估
」
及
正
確
執
行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，
又
未

建
立
橋
樑
監
測
預
警
系
統
，
顯
有
違
失
。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暫
行
組
織
規
程
第
三
條
規
定
：
「
本
局
置
局
長
一
人
，
承
交
通
部
部
長
之
命
，
綜

理
局
務
…
」
。
被
付
彈
劾
人
梁
樾
自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擔
任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迄
今
，
以
其

為
該
局
技
術
長
之
最
高
職
位
，
允
應
切
實
督
導
所
屬
會
同
專
家
積
極
執
行
橋
樑
「
耐
洪
評
估
」
，
另
對

督
導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允
應
具
有
相
當
之
專
業
，
亦
應
切
實
監
督
所
屬
執
行
橋
基
保
護
工
程
，
並
建
立
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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樑
監
測
預
警
系
統
，
方
能
持
續
降
低
高
屏
大
橋
災
害
風
險
，
惟
被
付
彈
劾
人
未
切
實
監
督
所
屬
執
行
職

務
，
致
使
高
屏
大
橋
於
無
預
警
情
形
下
斷
裂
，
造
成
駕
駛
人
蔡
○
娟
等
二
十
二
人
受
傷
送
醫
及
財
物
損

失
，
並
造
成
高
、
屏
地
區
民
眾
往
返
繞
道
之
不
便
，
核
其
所
為
，
顯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「
公

務
員
…
應
…
忠
心
努
力
…
」
、
同
法
第
五
條
「
公
務
員
應
…
謹
慎
勤
勉
…
」
及
同
法
第
七
條
「
公
務
員
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力
求
切
實
…
」
之
規
定
，
彰
彰
明
甚
。 

據
上
論
結
，
交
通
部
公
路
局
局
長
梁
樾
已
違
反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並
有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
第
一
款
之
應
受
懲
戒
事
由
，
爰
依
監
察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依
法
懲

戒
。 


